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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林业局关于进一步规范

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通知
渝林规范〔2022〕4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林业局，两江新区城市管理局，重庆高新区、

万盛经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，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：

近期，我市“三区三线”划定成果通过自然资源部质检后已

正式启用，有关矢量数据成果可作为建设项目用地组卷报批依据。

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是划定“三区三线”的重要基础工作，为进

一步规范全市自然保护区管理，有效衔接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

案批准前后项目的落地工作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依法有序推进自然保护区内项目前期工作

目前，我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数据成果（以下简称预

案成果）已通过国家林草局初步审查，最终批准实施尚需一定程

序和时间。各区县要保持政治定力，在自然保护地整合预案（或

方案）成果未获批以前，预案成果可以作为项目论证、规划、立

项等前期工作依据，但在项目开工建设前仍然需要按照现行法律

法规、现状范围和功能分区对自然保护区进行规范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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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从严控制边界范围及功能区调整

自然保护区的性质、范围和功能分区不能擅自改变，确因国

家或市级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需要对自然保护区边界范围和功能

分区进行调整的，必须提供国家或市级工程项目建设可行性研究

批复（或核准）文件，并符合相关调整条件。其中，国家级自然

保护区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，涉及功能区调整的由国家林草局审

批，涉及边界范围调整的需报国务院审批；地方级自然保护区边

界范围及功能区调整，参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的有关规定，

由区县（自治县）政府提出申请，经重庆市自然保护地评审委员

会（工作机构设在市林业局）评审通过后，报市人民政府审批，

并报国家林草局、生态环境部、自然资源部备案。

三、靠前服务指导重大项目建设

各区县林业主管部门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要认真落实我

局已经出台的简化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、稳经济保民生等工作措

施，主动加强与发展改革、交通、水利、能源、规划自然资源、

生态环境等部门的沟通联系，建立常态化联系会商机制，在项目

前期论证阶段提前介入，指导业主单位按照先行避让的原则充分

做好项目论证。对确实无法避让的建设项目，及时了解涉及自然

保护区具体情况，做好事前服务指导，助力重大项目依法依规落

地实施。国家或市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确实无法避让自然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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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区实验区的，要组织科学论证；确实无法避让核心区和缓冲区

的，应当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政府向市政府申请调整自然保护区

功能区。

四、依法依规保障原住居民正常生产生活活动

自然保护区内原住居民已有合法的住房、饮水、道路、电力

等生产生活设施，按照尊重历史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允许依法依

规自行进行管理、运行和维护（包括现有道路硬化，但不得新增

占地和破坏周边自然生态环境）。鼓励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

区内原住居民有序搬迁，对自然保护区内原住居民暂时不能搬迁

的，在不扩大现有规模前提下，允许开展必要的种植、放牧、采

集、捕捞、家庭养殖、取水等生产生活活动，修缮生产生活设施。

原住居民合法、必要的生产生活活动，应当填写《自然保护区原

住居民生产活动备案表》（详见附件），在修筑设施前向所在地自

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和区县林业主管部门报备，并接受指导和监督。

五、严格管控各类生产性经营性活动

（一）自然保护区属禁止开发区域，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

缓冲区内禁止开发建设活动。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开展的开发

建设活动，不得污染环境、破坏其自然资源或景观，禁止新建与

自然保护区功能定位不符的项目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开发区建设、高尔夫球场、房地产开发等项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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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光伏发电、风力发电等项目；

3.非公益性地质勘查，以及不属于国家重大能源资源安全需

要开展的战略性能源资源勘查；

4.对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产生重大影响、改变自然资源

完整性、自然景观的设施；

5.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情形。

（二）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允许实施的建设项目，业主单位

应充分论证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，编制影

响评价报告，采取有效措施减缓对自然保护区的不利影响。区县

林业主管部门应督促建设项目业主单位落实提出的减缓措施。自

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加强巡查，发现超批复范围施工应立即制止，

并报告或移送规划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林业等相关执法部门。

（三）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五十五条规定的特

殊情况，必须采伐自然保护区范围内林木的，由自然保护区管理

机构征求市林业局意见。

本通知有效期自下发之日起至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（或

方案）获批实施时止，期间若国家林草局和其它上级部门出台新

的规定，按新规定执行。《重庆市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自

然保护区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渝文护〔2017〕74号）同时废

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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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自然保护区原住居民生产活动备案表》

重庆市林业局

2022 年 12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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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自然保护区原住居民生产活动备案表

填报日期:

生产生活项目名称

所在自然保护区

拟占保护区功能区
拟占保护区土地

类型

建设地点

（村、社、小地名）
建设单位或个人

占地面积（平方米）
建筑面积

（平方米）

联系人 手机号码

拟建设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项目性质 □新建 □改建

建设内容及规模

（明确拟修建设施具体建设内容和各个部分的

规模以及永久和临时占地面积，明确修建设施的

具体用途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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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手续办理情况
□土地管理 □建设 □规划

□村、乡镇 □其他

保护区管理机构

现场监督情况

（主要填写核实占用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区和周边资源情

况、有无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以及相关手续办理情况、

有无扩大建设，是否予以备案等）

签字：
单位盖章：

原住居民所在乡镇

政府核实情况

（主要填写核实是否原住民，是否必要生产生活活动等）

签字：
单位盖章：

区县林业主管部门

核查、备案情况

（主要填写情况是否属实，核实涉及土地

类型，是否予以备案等）

签字：
单位盖章：

承诺：XX（建设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）承诺所填写各项内容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

由 XX（建设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）承担全部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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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负责人或建设个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

填表说明：
1.□处打“√”；
2.该表一式三份，区县林业主管部门、保护区管理机构和建设单位或个人
各执一份；
3.该表可由原住居民委托填写。


